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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关于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动方案执行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为积极落实国务院国资委、中国证监会关于提高上市公司质量和加强市值管

理工作的要求，积极响应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开展沪市公司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

专项行动的倡议》，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开

展了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专项行动。现将公司 2024 年度“提质增效重回报”行

动落实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聚焦主营业务，提升经营质量

公司始终坚持大力拓展主营业务，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、实现社会效益

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发展思路。在图书发行方面，公司积极拓展多元销售渠道，

加强线上线下各平台的合作，提升图书销售的覆盖面及市场占有率。同时，公司

注重市场动态的分析与把握，及时调整营销策略，以便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求。

通过这些举措，不仅提升了公司的经营质量，还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实现了稳健

发展。

二、积极回报股东，持续稳定分红

公司始终秉持“以投资者为本”的发展理念，持续增强价值创造能力，积极

回应股东诉求，注重对投资者的合理回报，致力于为投资者提供持续、稳定的现

金分红，不断与投资者分享经营发展成果。2024 年度，公司拟进行现金分红约

1.70亿元，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50.19%，延续了2023年度 50%

以上的分红比例。

三、加强投关管理，传递公司价值



公司严格遵循证监会、上交所的监管规则，依法合规地开展信息披露工作，

及时做好投资者和各监管机构邮件及电话问询的答复工作。2024 年度，公司成

功举办四次业绩说明会，包含三次定期报告业绩说明会和内蒙古辖区 2024 年投

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。同时，公司联合证券公司积极举办投资者关系活动，

与投资者进行了深度、细致的沟通交流，全面展示了公司良好的发展风貌、扎实

的业务基础与广阔的成长空间。

四、坚持规范运作，强化公司治理能力

公司按照《公司章程》及各项议事规则等规章制度，合理召开股东大会、董

事会、监事会及各董事会专门委员会会议；积极协助独立董事工作开展，组织召

开独立董事专门会议，保证独立董事完成 15 天现场工作，充分发挥独立董事的

专业监督与战略咨询作用；推动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，并根据最新法律法规要

求，及时进行制度修订工作。

特此公告。

内蒙古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5 年 4 月 11 日


